附件1
湖北省博物馆、纪念馆六大陈列展览精品
推介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水平，规范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六大陈列展览精品（以下简称“六大精品”）推介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六大精品”推介活动由湖北博物馆协会主办，主办单位负责组建推介活动办公室。
第三条  “六大精品”推介活动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博物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党和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导向，坚持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鼓励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在内容、形式、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促进博物馆、纪念馆公共教育、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发挥。
第四条  “六大精品”推介原则是“公正、公平、公开”。
第五条  “六大精品”推介活动设精品奖6个，优胜奖6个，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1-2个，并设特别奖。
第六条  参加“六大精品”推介活动的陈列展览必须是在省级文物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博物馆、纪念馆或相关文博机构自主策划、举办的原创性展览。
申报展览应符合下列条件：
1、推介年份对社会正式开放的常设展览；
2、展览延续开放至推介年份12月31日且未参加过往届“十大精品”推介活动的常设展览；
3、作出重大调整的常设展览可在改陈后申报，申报时应对改陈情况作出说明，并报送改陈前后的展览大纲；
[bookmark: _GoBack]4、推介年份开展且连续展期不少于2个月（60天）的临时展览。配合国家重大活动或出于对脆弱易损文物展品的保护需要而控制展期的临时展览，连续展期不少于一个月（30天）；
5、在国际及港澳台文化交流中产生良好影响，符合上述相关条件的出入境展览（连续展期不少于30天），可参与国际及港澳项目推介；
6、在推介年度内发生过藏品被盗、损毁等重大安全事故及重大舆情事件的博物馆和相关文博机构，不得参与推介活动。
  第八条  “六大精品”推介活动包括项目遴选、宣传推介、经验交流等内容。其中，项目遴选工作分为初评、终评两个阶段。
第九条  参与推介活动的博物馆、纪念馆及相关文博机构按本办法及有关要求，限报一个境内陈列展览和一个出入境展览，申报书须经所在地市、州文物主管部门签署推荐意见。
第十条  市、州级文物主管部门择优向推介活动办公室推荐本市、州陈列展览项目及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推介活动办公室在主办单位的指导协调下组建“六大精品”推介活动评委会。评委会成员除主办单位选派一名代表担任评委外，其他评委从专家库中按类别随机抽选产生。
第十二条  评委会实行回避制度，凡与推介陈列展览有利益关联者，不得受聘为评委会成员。评委会成员应严格遵守相关纪律。
第十三条  评委会通过综合评议，以实名打分方式产生精品奖、优胜奖和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四条  “六大精品”推介活动的终评由湖北省博物馆协会监事予以现场监督、确认。
第十五条  推介活动办公室按本办法规定，制定“六大精品”推介活动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推介活动办公室负责解释。

